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
是否同意公开:是

办理结果:A
冀交承办公(２０２４)第７６号

对政协河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

第二次会议第０５６２号提案的答复

孙军科委员:

您提出的«关于加强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的建议»收悉,经

我厅会同农业农村厅研究,现答复如下.

按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»第八条规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公路工作;但是,县级以

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对国道、省道的管理、监督职责,由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.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的乡道的建设和养护工作.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

通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公路行政

管理职责.”及第十四条“县道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

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,经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后,报上一级人民政





府批准.乡道规划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协助乡、民族乡、

镇人民政府编制,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.”经省政府同意由河北省

财政厅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«交通运输领域省与市、县财

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»对职责划分提出了明确的

工作要求.农村公路根据公路行政等级,市、县分别承担县道、乡

道、村道的专项规划职责;政策决定、监督评价等职责,以及建设、

养护、管理、运营等具体执行事项由县级承担.市、县承担支出责

任.

按照交通运输部、公安部关于开展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

行动的工作要求,以及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公安厅联合印发的«河北

省公路安全设施和交通秩序管理精细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»,省交

通运输厅组织各市积极对接本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,对事故多发

路段公路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排查,共同确定“十四五”期全省农村

公路精细化提升路段及提升措施清单,按时上报交通运输部“全国

公路路网结构改造工程管理信息系统”,加强农村交通应急管理基

础能力建设,防范化解农村公路安全风险,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

生产事故发生.

近年来,我省农村公路深入推动行业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,按

照部、省部署要求,加快农村公路省级数据管理平台和各地“一路

一档”信息化建设,结合工作职责,积极配合其他政府工作部门做

好监控、抓拍系统、电子警察等科技化管理设施建设,有力保障了

农村公路自动化检评数据报送,以及对农村公路危桥改造、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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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防护工程等工作的有效监管.

２０２４年２月１日,省农业农村厅以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印发了«河北省２０２４年农村人居环境整

治提升工作方案»(冀农居办〔２０２４〗３号),提出“抓好村庄硬化亮

化绿化美化.推进村庄道路硬化,大力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,农

村公路优良中等路率达到８５％以上,着力推进村内干路、支路和

巷路硬化”.并提出“夯实资金保障.各地要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

提升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,根据年度各项任务目标和

实际工作量,合理安排本级财政支持的具体额度,保障稳定运行.”

其中,道路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.

积极引导群众自律自治方面,提出“建立群众参与机制.坚持把群

众满意度作为工作成效的最高评判标准,尊重和发挥农民群众在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中的主体地位.要通过广播电视、农村大

喇叭、短视频平台、视频号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宣传发动群众;要通

过因地制宜建立保洁员清扫、网格员巡查、胡同长坑塘长分片、红

黑榜公示、积分制排名等多种制度引导服务群众”.根据全省乡村

振兴战略总体部署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有关要求,为提升村

内道路硬化设计水平和工程质量,简化路面设计程序,在总结我省

村内道路建设实践经验、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基础上,根据河北省

村内道路路面使用性能调查、室内外试验,结合交通量、沿线人口

密度、经济情况、自然和社会环境、各地筑路材料和建设资金状况

等实际情况,２０２１年,省农业农村厅制定了«河北省村内道路硬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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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指南»,明确了路基工程路面工程、附属工程等建设标准

和要求,为各地村内道路建设提供的遵循和指导.

感谢您对我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!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２０２４年５月６日

领导签发:王谷

联系人及电话:王烨,０３１１－８３０７６５７３.

抄送:省政府办公厅,省政协提案委员会,省农业农村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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